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電力條例(第 406 章)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第 10 條 

申請獲認可為認可製造商 

 

只供本署填寫 

收件日期：       

申請編號：       

收據編號：       

 

致：機電工程署署長 
 
 本人現申請獲認可為認可製造商。 
 
 本人謹此聲明，在此申請表格所填報的資料、所作的陳述及一同遞交的文件，全
屬真實正確。 
 
申請人姓名：           日期：       
 
在公司內的職位：                 
 
 
申請人簽署：        公司印鑑：         
  
 
A 部：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合伙人/董事/獲授權人姓名：               
 
正常營業地址：                 
 
商業登記證號碼(如適用)：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箱：        電傳號碼：         
 
 

B 部：公司的實驗所的審定資格 
 
 實驗所已在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香港認可處下獲得審定。見附註 1.(a).(i) 

 
 實驗所已在某一審定計劃下獲得審定，而該計劃已與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香港

認可處的執行人員訂立互相認可的協議。見附註 1.(a).(ii) 
 
 實驗所已在某一評估測試實驗所計劃下獲得審定，而該計劃列於澳洲國家測試局

協 會 代 表 國 際 實 驗 所 委 員 會 出 版 的 實 驗 所 審 定 系 統 國 際 指 南 內 。 見 附 註

1.(a).(iii) 
 
(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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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B 部所述計劃下的審定範圍 

 

電氣產品種類/類別 適用的標準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如有另加紙張，請在此註明所加數目：    張 ) 

 

 

D 部：為支持申請而遞交的文件核證副本 
 
 證明公司的實驗所已在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香港認可處下獲得審定的證明書或

文件。 
 
 證明公司的實驗所已在某一審定計劃下獲得審定的證明書或文件，而該計劃已與

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香港認可處的執行人員訂立互相認可的協議。 
 
 證明公司的實驗所已在某一評估測試實驗所計劃下獲得審定的證明書或文件，而

該計劃列於澳洲國家測試局協會代表國際實驗所委員會出版的實驗所審定系統
國際指南內。 

 
 證明製造商有一個符合 ISO 9002 的品質系統的證明書或文件。 
 

(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 

 
 
E 部：公司的其他資料 
 
除以上 A 至 D 部所載資料外，申請人可另紙提供公司的其他資料以支持申請，例如： 
 
(a) 商業登記證副本(只適用於本港註冊的公司)； 
 
(b) 公司年報； 
 
(c) 公司組織圖表；或 
 
(d) 業務範圍及有關經驗等。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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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RM-1C附註 

1. 獲認可為認可製造商 

任何製造商若具備對某一指明類別電氣產品的安全問題進行測試及予以核證的

能力及資源，並符合下列要求，均有資格申請獲認可為認可製造商： 

(a)  製造商的實驗所已在下列計劃下獲得審定 - 

(i)  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香港認可處； 

(ii)  已與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 /香港認可處的執行人員訂立互相

認可協議的實驗所審定計劃；或 

(iii)  列於澳洲國家測試局協會所出版並經不時修訂的實驗所審定

系統國際指南內的任何評估測試實驗所計劃；及 

(b) 製造商須有一個符合ISO 9002「產品及安裝規格」的品質系統，以及一

份品質系統註冊團體所發出的品質保證證明書，而該團體列於國際標準

化組織所出版並經不時修訂的品質註冊團體指南內。 

每份申請可涵蓋的電氣產品類別，並無限制，但該等產品的核證，必須為獲上

述計劃所認可的。 

2. 申請及繳費辦法 

(a) 申請費用為每份港幣5,950元，費用會隨時修訂。不論申請結果如何，

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b) 已在機電工程署註冊的認可製造商，其後可申請擴大認可範圍，增加電

氣產品的類別，但這類申請會視作新申請處理，申請人須再行填寫申請

表格，填妥後連同申請費遞交，申請費每份港幣5,950元。 

(c) 支票、銀行匯票及本票均須書明支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加劃

線。貨幣單位必須為港元， 且切勿寫明支付某一職員。期票概不接受。 

(d) 申請表格及申請費用可郵寄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電力法例部轉交機電工

程署署長，或前往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地下機電工程署註冊及許可證辦

事處遞交。 

收件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5時15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e) 申請人除可於上述辦公時間親自到本署註冊及許可證辦事處繳交申請

表及申請費用外，亦可採用以下任何一種方法遞交申請： 

(i) 郵寄至本署署長，地址如上； 

(ii) 經本署網頁(www.emsd.gov.hk)遞交電子表格； 

(iii) 祇在星期六由上午8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止，將申請表格投入

設於本署地下大堂的投遞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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